附件1

鄂温克族自治旗旅游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制度

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旅游服务质量，特制定如下监督检查制度。
一、监督检查对象

1.旅行社

2.导游及旅游从业人员

3.星级饭店

4.A级旅游景区景点

二、监督检查内容

1.有无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或者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行为。

2.有无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3.有无旅行社未和旅游者协商一致指定购物场所，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以及未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的行为。

4.有无导游领队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向旅游者索取小费，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

5.有无旅行社未与聘用的导游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未向临时聘用导游支付导游服务费用以及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的行为。

6.有无旅行社和导游领队未向旅游者告知和解释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未劝阻旅游者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7.有无旅游经营者发布信息不真实、准确，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未在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行为。

8.有无旅游经营者的设施和服务低于相应质量标准等级，或者未取得质量标准等级的，使用相关质量等级的称谓和标识的行为。

9.有无景区不符合开放条件而接待旅游者，未依法公告景区最大承载量，超过最大承载量接待旅游者以及擅自提高门票或者另行收费项目价格的行为。

10.有无旅游经营者未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未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行为。

11.有无旅游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监督检查方式与措施

根据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市场的实际情况，采取日常检查、专项检查、联合检查、随团访查等多种方式进行。

1.日常检查：结合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投诉处理及日常市场监查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旅游企业，组织开展旅游市场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检查。

2.专项检查：结合旅游市场检查工作实际，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组织旅游市场专项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检查。

3.联合检查：针对旅游市场秩序监管中存在的难点问题，组织有关行政执法机构联合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4.随团访查：依据《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行业标准，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旅行社及从业人员依法经营和服务质量情况进行动态监督检查。

四、监督检查程序

（一）制定检查计划

日常检查：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制作检查的具体工作方案，包括检查频次、检查内容等。

专项检查：专项检查内容和具体时间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联合检查：遵照上级部门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联合检查，检查前应制定联合检查方案、计划等。

随团访查：根据工作需要可组织开展访查工作。
（二）检查内容

    严格按照行政执法事项及有关旅游服务质量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检查。
（三）检查实施

检查人员应文明执法，按要求出示执法证件，告知相关权利义务后开展检查。对现场检查情况如实记录，认真填写现场检查记录单。

五、监督检查处理

对于发现的问题，按照《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旅游服务质量标准（规范）规章进行处理。

附件2

鄂温克族自治旗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及导游员监督管理约谈和通报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旗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和导游员的行业监督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强化文明旅游引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员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旗实际，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及导游员监督管理约谈和通报制度。

一、约谈和通报主体

本约谈和通报制度，是指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对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及导游员发生违规情形，或有不规范、不诚信、不文明的经营行为时，分别采用约见企业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整改，以及通报全旗的行政行为。

二、约谈和通报范围

（一）旗内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及导游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旗旅游行政部门可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扰乱旅游市场秩序行为的；

2.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

3.旅游投诉案件较多，投诉率较高，经查证投诉情况基本属实的；

4.对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责令整改事项未及时整改到位的；

5.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旗内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及导游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进行通报：

1.被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报的；

2.被各类新闻媒体曝光查证属实的；

3.当年同一事项被约谈二次以上，仍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4.被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求整改，未整改到位的；

5.被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进行重大行政处罚的；

6.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较大的。

三、约谈和通报形式、内容

（一）根据旅行社、旅行社分社经营中发生的问题，由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约谈和通报对象以及具体内容，约谈形式采取当面约谈与书面约谈相结合，通报则一律采用书面形式。约谈和通报内容主要针对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原因和解决方案，并提出改进要求。

（二）约谈对象确定后，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合理安排约谈计划。一般提前3天向约谈对象发出通知，明确约谈人员、时间、地点、内容。约谈时应对约谈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备案，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三）通报对象确定后，由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对通报的企业进行事实查证，经查证情况属实的由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发文通报。

四、约谈和通报要求

被约谈和通报的旅行社、旅行社分社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落实整改内容。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将加强对被约谈和通报企业的监督检查，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旅行社、旅行社分社未按时限进行整改，或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将依照相关旅游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处罚；对存在违法违规情节严重，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后果的，将依法从重处罚，并实行各类申报、评选一票否决。

本制度由鄂温克族自治旗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解释，自下文之日起实施。

